
項目編號 G0204 

項目名稱 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別及提報招生總量 

承辦單位 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調整續辦班別招生名額： 

（一）配合教育部招生總量管制作業，參考最近兩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前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人數及新生註冊率，以調整下一學年度招生名

額。 

（二）就教育部核定總量，填報各班別招生名額配置送交教務處彙整，並提

報教育部備查。 

二、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別： 

（一）增設、調整班別案需配合學校發展，考量軟、硬體教學資源等條件，

以符合總量管制各項指標。 

（二）申請增設或調整計畫書經規劃完成，應提案送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

討論通過。 

（三）計畫書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由開班系(所)提報校務

發展委員會審議。 

（四）計畫書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系(所)應將評估意見併同開班計

畫書，提報校務會議議決並提報教育部核定。 

控制重點 

一、各學系建議招生名額是否符合教育部總量規定。 

二、各學系師資質量追蹤指標是否符合教育部規定。 

三、申請增設與調整案是否符合作業流程規定。 

四、申請增設與調整案名額規劃是否符合教育部規定。 

五、各項會議提案流程是否符合規定。 

法令依據 
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二、 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一、 教育部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計畫書相關表件。 

二、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提案單。 

三、 校務會議提案單。 

四、 招生名額分配表。 

 

  


